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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22

信息披露

股票代码：

６０３７６６

股票简称：隆鑫通用 编码：临

２０１２－０２３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

总经理陈松泉先生以书面形式向公司董事会提交的辞职报告。 陈松泉先生因

个人原因辞去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陈松泉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其辞职后不再在

本公司及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于陈松泉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

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３７６６

股票简称：隆鑫通用 编码：临

２０１２－０２４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充分利用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暂时闲置的自

有资金，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

一届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开展短期理财业务的议案》，同意使

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６

亿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低风险银行短期理财产品。现

将公司根据上述董事会决议购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的具体

情况公告如下：

一、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１

、产品名称：工银理财共赢

３

号保本型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６２

期

２

、产品期限：

９０

天

３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

４

、认购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５

、到期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

６

、预期年化收益率：

４．３０％

７

、公司认购上述理财产品资金总金额：人民币

１

亿元

８

、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９

、收益支付方式：本产品到期后，工商银行在

２

个工作日内将理财资金划

转至公司账户。

１０

、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风险低、期限短，在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

常发展和确保公司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利用闲置性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获取收益。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购买上述理财产品的资金是公司自有资金， 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

产经营，并能提高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自有资金收益。

特此公告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９９

证券简称：太平洋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５９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议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在云南省昆明市湖景酒店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

集，公司董事长郑亚南先生主持会议，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授权委托出席

的股东代表共

６

人， 所代表的股份数为

４２３

，

０２３

，

３５５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５８％

，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各项决议

合法有效。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了关于申请开展代销金融产品业务并增加公司经营范围

的议案，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了现场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开展代销金融产品业务并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

案

１

、同意公司向证券监管部门申请代销金融产品业务资格，并授权公司经

营管理层办理相关手续；

２

、同意公司在取得代销金融产品业务资格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开展

代销金融产品业务；

３

、根据相关规定和要求，公司获得代销金融产品业务资格后，如涉及公

司经营范围和《公司章程》的变更，同意上述变更，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修

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办理公司经营范围变更、工商登记变更等相关手续。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为

４２３

，

０２３

，

３５５

股， 其中同意

４２３

，

０２３

，

３５５

股， 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 法律意见的结论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主体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 参会董事签字的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会议决议；

２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５８

股票简称：赛轮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６０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２０６

债券简称：

１２

赛轮债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星期五）上午

９

：

００

在青岛市郑州路

４３

号橡胶谷

Ｂ

栋

２１５

会议室召开。

（二）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２７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１８２

，

３７９

，

５７５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４８．２５％

。

（三）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

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杜玉岱先生主持。

（四）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含董事会秘书）及山东琴岛律师事务

所律师出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出席会议股东以普通决议形式作出如下决议：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赞成比

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一

《

关于对赛轮国际轮胎有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８２，３７９，５７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二

《

关于对山东金宇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８２，３７９，５７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三

《

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 １８２，３７９，５７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三、律师见证

本次会议经公司的法律顾问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的孙渲丛律师、 李茹律

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

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９８

证券简称：蓝科高新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５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在上海召开。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

８

名，代表股份

２３２

，

５７２

，

１０５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７２．６８ ％

。本次大会由董事长张延丰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方式和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其他相

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大会经全体股东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以部分募集资金向上海蓝滨增资的议案》

公司拟用募集资金专户的剩余募集资金向上海蓝滨增资，合计增资

２３

，

３５０

万元人民币

（含利息收入，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补足），其中：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用于增加上海蓝

滨注册资本，另外

２１

，

３５０

万元人民币进入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后，上海蓝滨的注册资本由

２７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增加至

２９

，

８００

万元。 本次增资的目的是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型石

化装备及空冷设备研发制造项目”的建设。

有效表决权股份

２３２

，

５７２

，

１０５

股，其中：

同意票为

２３２

，

５７２

，

１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票为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弃权票为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二、审议通过《关于推荐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有效表决权股份

２３２

，

５７２

，

１０５

股，其中：

同意票为

２３２

，

５７２

，

１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票为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弃权票为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有效表决权股份

２３２

，

５７２

，

１０５

股，其中：

同意票为

２３２

，

５７２

，

１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票为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弃权票为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四、审议通过《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有效表决权股份

２３２

，

５７２

，

１０５

股，其中：

同意票为

２３２

，

５７２

，

１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票为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弃权票为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人员的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为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１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８５

证券简称：

＊ＳＴ

金 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０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时。

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

２６

号鹏润大厦

Ａ

座

３５

层会议室。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２７７４３８１３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１８．７３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方式为记名投票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林云先生主持。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５

人，董事都豫蒙、黄宇、林鹏、郭大鸿、因公请假

未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４

人，监事韩桂旺因公请假未出席本

次会议；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票

数

弃权比

例

是否

通过

１

关于修订公司

（

章

程

）

的议案

２７７４３８１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关于签署债务重组

协议的议案

２７７４３８１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的同意票数为

２７７４３８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的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该项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山东博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季猛先生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山东博翰源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８５

证券简称：

＊ＳＴ

金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１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债务豁免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收到公

司债权人中矿必拓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豁免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部分债务的确认函》，《关于豁免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债务的确

认函》的主要内容为：

中矿必拓投资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收到公司偿还的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因此，中矿必拓投资有限公司依据与公司签订的《债务重组协议》约定，

同意对公司剩余债务人民币

３３

，

０９３

，

１０４．３７

元中豁免公司人民币

１８

，

０９３

，

１０４．３７

元债务。

由于上述部分债务的豁免， 公司本次债务重组产生的债务重组收益为

１８

，

０９３

，

１０４．３７

元。

特此公告。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９０

股票简称：中房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５

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十三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十三次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

发出，会议的召开和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所审议议案是为贯彻落实财政部等五部门联合下发的 《企业内

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要求，建立健全公司基本管理制度，进一步

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 审议议案如下：

一、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机构设置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临

２０１２－２５

号）。

本议案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关于制定《发展战略管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关于制定《筹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关于制定《资产减值准备和资产损失核销处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八、关于制定《反舞弊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九、关于修订《内部审计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关于制定《授权管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上述制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９０

股票简称：中房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６

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原为：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批准公司对外投资（含委托理财、委托贷款

等）、购买或出售资产、提供财务资助、提供担保、租入或租出资产、签订管理方

面的合同（含委托经营、受托经营等）、赠与或受赠资产、债权或债务重组、研究

与开发项目的转移、签订许可协议等达到以下标准之一的交易事项：

８

、公司对外担保单笔金额少于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

１０％

或十二个月内累

计担保金额少于最近经审计的总资产

３０％

的对外担保， 需经全体董事的过半

数通过外，还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

２／３

以上董事同意方为有效。

现修改为：

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批准公司对外投资（含委托理财、委托贷款

等）、购买或出售资产、提供财务资助、提供担保、租入或租出资产、签订管理方

面的合同（含委托经营、受托经营等）、赠与或受赠资产、债权或债务重组、研究

与开发项目的转移、签订许可协议等达到以下标准之一的交易事项：

８

、公司对外担保单笔金额少于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

１０％

或十二个月内累

计担保金额少于最近经审计的总资产

３０％

的对外担保， 需经全体董事的过半

数通过外，还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

２／３

以上董事同意方为有效。

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人员未按本章程规定的对外担保审批

权限及程序进行审批，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董事会有权视公司损失的大小、情

节的轻重决定给予责任人相应的处分。

特此公告。

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

股票简称：新五丰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７５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３３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周五）上午

９

：

００

在长沙市五一西路

２

号

第一大道

１９

楼公司大会议室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３

其中

：

内资股股东人数

３

外资股股东人数

０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８８

，

００１

，

７０６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８８

，

００１

，

７０６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３７．５５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３７．５５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０

（三）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作现场见证。 会

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要求。此次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邱卫先生主持。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７

人，董事 朱志方先生、胡九洲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

次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６

人，出席

５

人，监事郑观民先生因工作原因未

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罗雁飞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它高

管包括常务副总经理朱永胜先生、副总经理厉奕锋先生、副总经理李

剑锋先生、副总经理易莉女士、财务总监张源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１

关于修改

《

公司高管考核激励方

案

》

的议案

８８，００１，７０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２

关于审议公司董事津贴的议案

８８，００１，７０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３

关于审议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

议案

８８，００１，７０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４

关于审议公司监事津贴的议案

８８，００１，７０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５

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控审

计机构的议案

８８，００１，７０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此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３

、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１２

股票简称：华北制药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１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公开进场交易的方式收购华药集团公司

所持华胜公司、金坦公司和南方公司股权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公开进场交易

的方式收购华药集团公司所持华胜公司、 金坦公司和南方公司股权的议案》，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交所官方网站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进行了公告。

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和

１２

月

２７

日完成在河北省产权交易中心摘牌

收购华药集团公司所持有的华胜公司、南方公司股权和金坦公司股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司与华药集团公司签署了关于收购上述三家公司股权的《股权转

让协议》。

此次公司分别以挂牌价

７３５２．７６

万元人民币、

１８０７．２３

万元人民币和

１１１３０．９９

万元收购华药集团公司所持有的华胜公司

３９％

的股权、 南方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及金坦公司

５７％

的股权，合计人民币

２０２９０．９８

万元，公司将于协议

生效后

５

日内一次性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 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华胜公司

和南方 公司

１００％

股权，金坦公司

７５％

的股权。 三家公司的简要情况如下：

１

、华胜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注册资本为

１１０９０．７２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

李增民。 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开发生物药品、合成药品及相关产品，主要产

品有硫酸链霉素、双氢链霉素、春雷霉素、大观霉素等多个品种。华胜公司股权

结构为：公司持股

６１％

，华药集团公司持股

３９％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年末， 华胜公司总资产为

３０３９８．８３

万元人民币， 总负债

１６５７４．７１

万元人民币， 所有者权益为

１３８２４．１２

元人民币；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２４５４５．６６

万元人民币，利润

１３０１．６８

万元人民币。

２

、南方公司成立于

１９８７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注册资本

６４４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位

于深圳市，是华药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南方公司生产无菌粉针剂，主要产

品包括注射用硫酸链霉素、注射用盐酸大观霉素、注射用氨曲南、注射用乳糖

酸阿奇霉素等。

２０１０

年南方公司新建生产车间已通过新版

ＧＭＰ

认证。

截至

２０１１

年年末，南方公司总资产为

３３８３．６５

万元人民币，总负债

２７１６．７３

万元人民币， 所有者权益为

６６６．９２

元人民币；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３４３５．２１

万元

人民币，利润

－２９．１６

万元人民币。

３

、金坦公司设立于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１３

日，系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

本

１０８９８．９１５２

万元，其中华药集团公司出资

６２１２．３８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７％

；

英属维尔京群岛茂业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出资

２７２４．７３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５％

；公司出资

１９６１．８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８％

。 金坦公司法定代表人马东杰，

经营范围为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生物制品、生物技术产品、医药产品等，主要

生产品种有华北吉姆欣、吉赛欣、济脉欣、重组乙型肝炎疫苗（

ＣＨＯ

细胞）。

截至

２０１１

年年末， 金坦公司总资产为

３６８８４．７８

万元人民币， 总负债

２０６１０．７５

万元人民币， 所有者权益为

１６２７４．０３

元人民币；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３８４０．６９

万元人民币，利润

２１７０．０９

万元人民币。

此次股权收购符合公司整体战略规划和发展目标， 在解决同业竞争的同

时，增强公司相关业务实力，有利于实现公司对相关板块的整合，理顺产股权

结构，发挥内部资源整体协同效应，增强公司生物制药的实力和能力，有利于

公司生物基地的建设，培育优势业务的利润增长点。

特此公告。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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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１

名，亲自出席董事

１１

名，公司全体董事

出席并表决。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祁玉民先生主持，审议并全票通过

决议如下：

一、关于申请发行不超过

５

亿元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为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

请发行总额不超过

５

亿元人民币的短期融资券（简称“本次发行”）。 具体为：

１

、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５

亿元（含

５

亿元）。

２

、发行期限：单笔短期融资券发行期限不超过一年，在注册额度有效期内

一次或分次发行。

３

、发行利率：根据发行当期市场利率，由公司和承销商共同商定。

４

、发行对象：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

５

、募集资金用途：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和置换部分银行贷款。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上述事宜，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处理与本次发行有

关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１

、确定本次发行的具体发行方案、发行时机、发行规模、发行期限、发行利

率等。

２

、办理与本次发行相关的短期融资券注册、上市等手续。

３

、签署、修改、报送、执行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协议、合同和文件等。

４

、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募集资金在募集资金用途内的具体安排。

５

、办理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其它事宜。

本议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

册后实施。

二、关于公司向民生银行申请

４

亿元综合授信的议案；

经审议， 董事会同意公司向民生银行上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４

亿元整。 同时，公司将持有的

５４００

万股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对上述借款

中的

２

亿元作质押，期限

３

年。

三、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临：

２０１２－３９

号公告）

备查文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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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星期四）

３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新华路

１６０

号上海影城五楼多功能厅

４

、会议方式：现场召开

５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召开， 会议审议决定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详情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星期四）

４

、会议地点：上海市新华路

１６０

号上海影城五楼多功能厅（新华路番禺路路

口，乘公交

４８

、

７２

、

７６

、

１１３

、

５７２

、

９１１

、

９４５

、

９４６

路均可到达）。

５

、会议方式：现场召开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提议内容 是否为特别决议事项

１

关于申请发行不超过

５

亿元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否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星期四）交易结束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可以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年审会计师等。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股东可现场登记，也可通过信函或传真登记。参会登记不作为

股东依法参加股东大会的必要条件。

法人股东请持法人股票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章）、法定代表

人授权委托书（须加盖公章）、出席人身份证前往登记；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

的，提交股东账户卡和本人身份证；委托他人登记或出席会议的，须持有股东签

署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股东本人身份证及股票帐户卡，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办

理登记手续；股东也可在规定时间内以传真方式办理参会登记，但会议当天须

出示本人身份证和股票帐户卡。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星期二）

０９

：

００

—

１６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长宁区东诸安浜路

１６５

弄

２９

号纺发大楼

４

楼“唯一软件”（近江

苏路， 地铁

２

号线， 公交

０１

路、

６２

路、

５６２

路、

９２３

路、

４４

路、

２０

路、

８２５

路、

１３８

路、

７１

路、

９２５

路均可到达）。

五、注意事项：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的食宿与交通费均自理。

为依法开好股东大会， 公司将严格执行市金融办和市证监局有关通知精神，不

向与会股东发放任何形式的礼品。

六、会议咨询：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秘书处

电话：（

０２１

）

６３３７２０１０

，

６３３７２０１１

传真：（

０２１

）

６３３７２８７０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单位

）

出席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签名

（

法人股东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

受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表决议案

：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申请发行不超过

５

亿元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注：

１

、请在“同意”、“反对”、“弃权”任意一栏内打“

√

”，如股东不作具体指

示，视为股东受托人可按自己意愿表决；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有效；

３

、法人股东委托书需加盖公章。


